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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承发生后，理应先清偿债务再分割遗产。由于遗产处理程序复杂、周期长，遗产分割后出现新债权人

主张权利的现象在实践中屡见不鲜。新出现债权人不因遗产分割而丧失实体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163
条、第1148条及相关条文的规定，新出现债权人对法定继承人直接享有债权请求权；对遗嘱继承人、受

遗赠人和酌情分得遗产的人享有不当受领返还的特别请求权；对有过错的遗产管理人享有侵权损害赔偿

请求权，但该请求权的行使与上述请求权相比具有置后性；对恶意串通的行为享有撤销权。然而，考虑

到紧急继承权相较于遗产债务有更高的法律价值，继承费用和共益债务在遗产债务清偿中处于第一顺位，

因而新出现债权人不可向其主张责任。为减少遗产分割后出现新确认债务的现象，应当在遗产处理过程

中构建通知公告制度与遗产债务申报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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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inheritance, in principle, the debt should be paid before the division of the 
estate. Due to the complex and long period of estate disposal procedure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new creditors to claim rights after the division of estate. New creditors do not forfeit substantive 
rights by div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s 1163, 1148 and related provisions o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The new creditors of the estate directly enjoy the right of claim to the legal suc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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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reditors have special claims against testator, legatee and discretionary partakers of the es-
tate for wrongful recovery. The new creditor has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for tort damages 
against the estate administrator at fault, but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claim is postponement 
compared with the above claim. The emerging creditor has a right to rescind malicious collusion. 
However, considering that the right of emergency inheritance has higher legal value than the debt 
of the estate, inheritance expenses and common interest debt are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ettle-
ment of the debt of the estate, so the emerging creditors cannot claim liability against i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newly recognized debts after the division of the estate, the system of 
notice and announcement and the system of declar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creditor’s righ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process of estate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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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遗产分割后新出现债权人是否丧失权利？ 

《民法典》规定应先清偿债务再分割遗产，但在实践中，在遗产分割一段时间后依然可能出现未被

清偿的遗产债务，如“周某 4、张某等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1 一案就体现了此问题。新出现债权人的

权利不因遗产分割而丧失，依《民法典》第 1163 条 2 的规定可寻求救济，但在理论上并未明晰该债权人

所享有的请求权基础。此外，仍有一系列的问题待解决，如新出现债权人能否对已经受偿的其他债权人

主张权利、新出现债权人对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否相同、何种情形下不

能行使权利等。根据现有文献来看，鲜有学者对遗产分割后新出现债权人的受偿问题作体系化研究。本

文试分析此种遗产债权人与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厘清该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权利灭失

的情形，并在行文最后提出完善遗产债务清偿程序的建议。 

2. 权利的行使：新出现债权人可能主张权利的性质和方式 

2.1. 对法定继承人的债权请求权 

依《民法典》继承编的体系安排及第 1145 条 3 的规定，继承开始后遗产管理程序乃法定程序。一般

而言，在被继承人死后需要选任遗产管理人，遗管理人应先处理遗产债务，但在法定继承中弱化了此种

程序的适用。实践中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时，经常混淆基于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两种不同身份而享有

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以至于在整个继承程序中无法体现遗产管理的过程。这不但不利于保护遗产债

权人之利益，还容易引起继承纠纷[1]，增加司法负担。德国法上经常将遗产管理与破产管理相提并论，

遗产管理人与破产管理人皆由继承人代替，他们有权利且有义务在任职期间管理遗产[2]。 

Open Access

 

 

1参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 06 民终 2483 号二审判决书。 
2《民法典》第 1163 条规定，既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遗赠的，由法定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

法定继承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清偿。 
3《民法典》第 1145 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

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

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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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使法定继承人在担任遗产管理人时积极履行职责，《民法典》第 1163 条将法定继承人的遗产债

务清偿责任扩张到遗产分割前后。结合《民法典》第 230 条 4 的规定，遗产的权属自被继承人死亡时转

移给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将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权利与财产义务部分继受过来[3]。无论是遗产分割

前还是遗产分割后，根据债的相对性，法定继承人作为遗产所有权人都应在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遗

产债权人直接承担清偿责任。只不过，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在遗产分割前法定继承人对遗产所

享有的权利受到限制，因而由遗产而来的责任也应有所限制。遗产管理人进行法定遗产管理程序，清偿

遗产债务是其应当履行的职责，此时是由遗产管理人以实际遗产对债权人实施清偿。 
在无人继承或者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入国库或其他组织后出现新债权人，该债权人可否针对国库或

其他组织主张权利，我国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比较法上，日本民法明确规定遗产债权人不得对国库行使

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无明文规定，但于清偿债权与交付遗赠后剩余财产归属于“国库后”，

虽未于公告期内报明或者声明之债权人或者受遗赠人出现，应解释对于“国库”不得再行使其权利。但

此等人的权利并非已消灭，如有其他物上保证人时，仍不妨向其问责[4]。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公告期间

内未在法院申报登记的遗产债权人及受遗赠人可否主张权利与国库或者其他组织所取得的剩余遗产性质

有关[5]。对此各国有两种立法例：一为原始取得说，认为国库所取得的遗产性质为原始取得，所以遗产

上之负担也因此而消灭，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采此说。二为继受取得说，也称为最后法定继承人说。遗

产上原有的负担不因国家的取得而消灭，但国库或其他组织仅承担有限责任，以剩余遗产额为限承担责

任，德国、瑞士采此说。 
笔者认为，新出现债权人可否针对国库或其他组织主张权利，不能简单地依据所取得的剩余财产性

质来判断。一般而言，国家或者其他组织不是直接成为财产的取得人[6]。对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

产在公告和清算程序后，剩余之积极财产才能直接归属于国家或其他组织[5]。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

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不是按照继承的程序转移，而是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无主财产的程序规定转移。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5 次修正草案)第 202 条 5、第 203 条 6 及第 204 条 7 的规定，关于无主财产的认

定程序，人民法院会对无主财产进行为期 1 年的公告，在此期间，遗产债权人皆可申报债权。期间过后，

遗产债权人能否主张权利法律没有规定。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是，如果有合法继承人出现，则撤销判决，

将遗产返还继承人，新出现债权人依旧可请求继承人清偿债务。可见在我国，国库或其他组织类似于财

产代管人的身份，既不是单纯地原始取得遗产也非最后法定继承人。况且，《民法典》第 1160 条 8 的规

定并没有排除遗产上的其他债权请求权，新出现债权人自然可以请求国家或集体组织承担清偿责任[6]。 

2.2. 对偏颇受偿债权人的不当受领返还特别请求权 

2.2.1. 偏颇受偿债权人的范围 
根据债务发生的时间不同[7]，可以将遗产债权人分为三类。一是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二是遗嘱继承

人、受遗赠人和酌情分得遗产的人[8]；三是继承开始后产生的债权人，主要见于共益债务与继承费用。

被继承人的债权人、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酌情分得遗产的人在继承过程中皆可能成为偏颇受偿债权

人。 

 

 

4《民法典》第 230 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5《民事诉讼法》(第 5 次修正草案)第 202 条规定，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

出。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6《民事诉讼法》(第 5 次修正草案)第 203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

认领的，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7《民事诉讼法》(第 5 次修正草案)第 204 条规定，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

效期间可以对财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8《民法典》第 1160 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

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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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遗赠之效力，有债法性质的请求权和物上请求权两种争论，学理上普遍认为其不能直接导致财

产权变动[9]，《民法典》第 230 条删除了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规定，进一步肯定了遗赠的债权效力。《民

法典》只规定了法定继承可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对于遗嘱继承是否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在理论上有

两种观点：一是遗嘱继承同法定继承一样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10]。有观点认为，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

享有权利的理论根据不同，遗嘱继承人是基于应继份的物权效力，受遗赠人是基于遗赠的债权效力。遗

产分割后，遗产债权人应按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的顺序求偿[11]。二是遗嘱继承同遗赠一

样形成遗产债务[7]。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并未从遗产债务清偿的角度区分遗嘱继承与遗赠，遗嘱继承

人与受遗赠人同等按比例以所得清偿遗产债务，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遗产继受人的身份是否在法定继承

人范围之内[12]。且不能因为遗嘱继承人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就认为遗嘱继承的权利变动方式和法定继

承一样。在法定继承中，是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导致物权变动的发生。而在遗嘱继承与遗赠中，引发物

权变动的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和遗嘱行为两者构成。无论是在遗产债务清偿角度还是在物权变动方式上

遗嘱继承人与受遗赠人皆不同于法定继承人。换言之，应当对《民法典》第 230 条限缩解释，将遗嘱继

承人排除在此条规定的主体之外，其在被继承人死后不能立即取得遗产的所有权，仅能作为遗产债权人

请求分割遗产[8]。因此，遗嘱继承和遗赠都只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对于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来说，其

无偿享有遗产债权的性质属于偏颇受偿[8]。 
酌情分得遗产的人依据《民法典》第 1131 条 9 后半句的规定可适当分得遗产。酌情分得遗产的人属

于遗产酌给人中非法律明文规定但存在法律规定的事由从而获得遗产的人，即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

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遗产。不同于受遗赠人是因为遗赠人的意愿而分得遗产，酌情分得遗产人是因

法律的规定而分得遗产。但是两者又有相似之处，对酌情分得遗产的人给付遗产之行为的性质类似于赠

与，所以两者都属于无偿获得遗产，且两者均是在继承开始时成为遗产债权人。因而，在遗产分割后若

出现新的债权人，酌情分得遗产的人应当与受遗赠人一样按比例清偿债务[13]。 

2.2.2. 不当受领返还请求权的性质为特别请求权 
新出现债权人对所有偏颇受偿债权人享有的请求权性质可解释为不当受领返还请求权。新出现债权人

享有的不当受领返还请求权的性质有三种不同的学说：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说、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说、

不当受领返还特别请求权说。其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说认为受领人自遗产管理人处取得遗产，受领财

产的债权人或受遗赠人在不当受领的数额范围内并无法律上的原因，因而构成不当得利[4]。其二，侵权损

害赔偿请求权说以主观上具有过错为要件，要求受领人对不当受领的情事主观上是“明知”，从而构成对

受损害的遗产债权人的侵权[14]。其三，不当受领返还特别请求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15]。 
新出现债权人对偏颇受偿债权人的请求权性质宜解释为不当受领返还特别请求权。《民法典》第 1163

条明确规定由法定继承人先清偿，超过法定继承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

所得遗产清偿。之所以由最后清偿顺位的遗嘱继承人与受遗赠人返还不当受领，原因是偏颇受偿主体获

得清偿本身就违反遗产清偿顺序[16]。而不当受领返还特别请求权的法律基础由法律直接规定，是违反法

定遗产债务清偿顺序。无论偏颇受偿主体主观上明知其所得遗产上有权利负担与否，只要违反遗产债务

清偿顺序或者不知其所得遗产欠缺法律依据，且该遗产已经不存在，皆应当承担返还义务。再者，受领

人基于债权，或是基于继承权与受遗赠权受领财产，有法律与遗嘱的依据，非无权利而受领；另一方面

该不当受领返还请求权与《民法典》不当得利的规则 10 相矛盾，不宜认定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其次，

受领人的返还义务不以其具有故意或过失为要件，且无需负损害赔偿责任，只需返还其受领的数额，因

 

 

9《民法典》第 1131 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

的遗产。 
10例如《民法典》第 986 条规定的“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不承担返还

该利益的义务”，与该不当受领返还规则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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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请求权也不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15]。 

2.2.3. 新出现债权人权利行使的方式及顺序 
偏颇受偿债权人并非遗产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对方，而只是按比例返还其不当受领。若新出现债权人

想实现债权，要么通过遗产管理人请求偏颇受偿债权人返还不当受领，要么直接以代位权人的身份起诉

偏颇受偿债权人[13]。偏颇受偿主体以所得遗产为限按比例承担清偿责任，且新出现债权人仅能就自己享

有的遗产债权额主张权利。除此之外，新出现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基础是遗产债务清偿违反法定程序，因

而行使请求权需要遵循一定顺序。首先请求最前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在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

再从更后顺位的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酌情分得遗产的人处请求遗产债务清偿，最后才能请求其他后

顺位的债权人以所得遗产清偿[16]。 

2.3. 对遗产管理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2.3.1. 请求权的性质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早期的研究中，诸多学者认为，遗产管理人的责任性质仅限于侵权责任[17]。但近年来，有学者提

出，根据《民法典》第 1148 条 11 规定，遗产管理人也有可能构成违约责任[18]。不可否认，在遗产管理

人的产生或管理遗产的过程中确有可能与继承人达成内部协议，抑或是，遗产管理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与继承人以外的第三人订立合同，以上皆可能产生违约责任。但本文讨论的情况是针对遗产债权人。遗

产债权具有相对性，遗产债权人与遗产管理人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契约关系，遗产管理人仅作为管理的角

色，履行清偿债务、分割遗产等法定职责，不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遗产管理人与新出现债

权人之间只可能构成侵权关系。 

2.3.2.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置后性 
依据《民法典》第 1148 条，因遗产管理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遗产债权人造成实际损失的，遗产

管理人应对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遗产分割后新出现债权人应当先向法定继承人、遗嘱

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酌情分得遗产的人主张权利。经过上述程序遗产仍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新出现债

权人才能向遗产管理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19]。 
原因是，即使在遗产分割后，新出现债权人若能依据《民法典》第 1163 条的规定，事先在继承人、

受遗赠人或酌情分得遗产的人处获得全部清偿，也就无实际损失可言，新出现债权人对遗产管理人的请

求权具有置后性。此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佐证，在“胡德平与寇西周租赁合同纠纷执行复议案”中

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继承人被列为被执行人，以继承人身份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遗产管理人仅为诉

讼上的身份，并不承担实际责任 12。 

2.3.3.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要件 
主观上，通说认为，在遗产债权侵权关系中应以“故意或重大过失”为责任认定标准[20]。“故意”

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重大过失”的判断标准是无论遗产管理人是否受有报酬，均应依善良管理

人的注意义务标准履行职责[21]。在判断遗产管理人是否应当对新出现的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时，应区分

因谁的原因造成。例如，遗产管理人处理遗产债务过程中应当通知遗产债权人申报债权，若遗产管理人

已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由于债权人自身原因造成遗漏的，则只能由债权人自己承担不利益，遗产

管理人可因此而免责。再如，遗产管理人在查证债权的合法性后，应当将其登记在遗产清单中[22]，若故

意或重大过失将其遗漏，在遗产分割后，新出现的债权人可向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 

 

 

11《民法典》第 1148 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 
12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1 执复 363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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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遗产管理人不仅要实施侵权行为，该行为还应产生一定的实际损害。侵权行为包括作为和不

作为。例如，遗产管理人没有为尚未到期的遗产债务或有争议的遗产债务在遗产分割前保留财产[11]，在

债务到期或者争议确定时无可供清偿的遗产，将导致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再如，遗产管理人应当进行统

一公告。如果遗产管理人怠于履行职责，对遗产债权人通知公告不到位，就有可能遗漏债权人，使得债权

人的债权无法及时实现。积极侵害和消极侵害都有可能导致遗产债权人的财产性损害与非财产性损害。 

2.4. 对部分恶意行为享有撤销权 

2.4.1. 遗产之债中引入撤销权制度的可行性 
继承法的任务是全面清理死者遗留的财产关系[23]。继承制度在本质上仍属于财产法的范畴[24]，继

承法上的权利义务及行为，应遵循财产法的部分规定[4]。因而，遗产之债中的撤销权制度可以参照适用

《民法典》财产法的有关规定。其一，可撤销被继承人的恶意行为。结合《民法典》第 538 条 13、第 539
条 14 的规定，新出现的债权人可撤销被继承人为逃避遗产债务或者降低自己清偿遗产的能力而故意处分

自己财产的行为[25]。其二，可撤销继承人的不当行为。从“邓某 2 等与张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上诉案”15

的案件判决结果看，继承人放弃继承进而危及遗产债权的，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 
除此之外，遗产债权人对遗产管理人的恶意清偿行为也可撤销。撤销权的本质是债权人对于债务人

危害债权实施的行为，采取的自保的方法[26]。继承人是遗产的所有权人，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前提是法定

继承人将对遗产部分权利让渡给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作为在继承开始后连接继承人、遗产与遗产债

权人的中间管理者，须依法履行一定的职责。针对遗产管理人的不适当的债务清偿行为，新出现遗产债

权人可行使撤销权。 

2.4.2. 新出现债权人撤销权的具体适用 
为维护经济交易秩序的稳定以及静态的利益安全，应当对撤销权的行使加以限制。首先，主观上行

为人应为恶意，这也是传统民法理论中撤销权的行使要件[27]。若行为人不存在故意，或相对人主观非恶

意，那么新出现债权人则无法行使撤销权，只能另寻其他的救济方式。其次，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应以债

权人的债权额为限。再次，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与一般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限相同，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 年内行使[27]。自被继承人、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 5 年内没有行使

撤销权，该撤销权消灭[28]。 
然而，对于撤销权行使主体的认定，在理论上仍存有争议。主要争论为撤销权的行使主体究竟是遗

产债权人还是遗产管理人。撤销权的主体是否应当参照破产法的规定，区分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19] [27]。
撤销权的主体是否应当参照破产法的规定，区分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在破产撤销制度中，撤销权的权

利主体与行使主体是属于不同主体。理由在于，破产管理人撤销权是法定职权，不是破产管理人自身享

有该权利[29]。《破产法》规定，破产撤销权的行使属于破产管理人职责所在，其履行法定职责的目的在

于增添债务人财产以供分配，从而保全全体债权人的权益[30]。遗产之债中的撤销权与破产管理人的撤销

权所保护的法益、针对的对象以及时间皆不相同。因此需将两者进行区分。在遗产分割前，遗产管理人

为全体遗产债权人利益可行使撤销权，此时撤销权的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是分开的，权利主体为全体债

权人，行使主体为遗产管理人，可以类推破产管理人撤销权制度。但在遗产分割后，遗产管理人的行为

可能会成为被撤销的对象，所以撤销权的行使主体与权利主体应当皆为新出现的债权人，适用一般的债

 

 

13《民法典》第 538 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

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14《民法典》第 539 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

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15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成民终字第 1129 号二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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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撤销权制度。 

3. 权利的限制：新出现债权人权利的丧失 

3.1. 紧急继承权优先于遗产债务清偿 

基于宪法保障权利人的基本生存权的意旨，绝大多数学者赞同将涉及生存利益的债务优先于其他遗

产债务清偿[31]。如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遗产酌给份、劳动报酬[32]、社会保险和补偿金以及人身损害赔

偿之债等[7]。但对涉及到与生存利益有关的继承，即紧急继承权是否优先于其他遗产债务清偿在理论上

仍存诸多分歧。《民法典》第 1159 条 16 规定遗产管理人在清偿税款和债务之前，应当为缺乏劳动力又没

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最后才能进行遗产分割。德国有学者将我国《民法典》第 1159 条

第 2 句的规定认为是紧急继承权，且优先于遗产债务清偿[33]。我国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

紧急继承权应当置于发生在税款之前的有担保的债务之后，发生在税款之后的有担保的债务和普通债务

之前进行清偿[34]。也有学者认为，凡是涉及到与生存权益有关的继承与债务皆应处于债务清偿的优先序

列[32]，并与其他生存权益债务处于同一清偿序列[7]，仅次于继承费用和共益债务。 
笔者认为，紧急继承权优先于遗产债务清偿。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佐证了此观点，如在“周某 4、张

某等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17 一案中，紧急继承权人所保留的遗产份额无需清偿被继承人生前债务。

《民法典》第 1159条第 2句的但书规定也明确表明紧急继承权优先于在遗产分割前进行清偿的遗产债务。

只不过对“紧急”情形的判断更为严格，一方面要满足继承人为缺乏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的前提条

件，二是对“必要”的判断比“适当”的判断须更为客观，保留“必要遗产”的目的仅是为维持紧急继

承人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三要看被继承人与紧急继承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继承的紧迫性，若

是紧急继承人还有其他人提供生活来源或者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则所保留的遗产可以适当减少，最后

以法定继承人身份继承遗产。此外，在继承程序中，遗产管理人或继承人应当将涉及紧急继承权的必要

遗产先分离出来，才能进行债务清偿和遗产分割。无论是遗产分割前还是遗产分割后，遗产债权人都不

得请求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将保留的必要遗产用以债务清偿，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

是由遗产债权人而非社会保障机构为贫困者承担费用[33]。 

3.2. 继承费用、共益债务优先且随时清偿 

遗产债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遗产债务是被继承人生前所欠债务和应缴纳的税款即被继承人

债务，广义的遗产债务还包括继承费用。各国和各地区的继承法对继承费用清偿的立法例有两种：一是

将继承费用列为遗产债务的首位，作为有优先权担保的债务优先清偿；另一种是将继承费用从遗产中先

行拨付。根据遗产债务清偿顺序的基本立场与原则[7]，大部分学者将继承费用与共益债务列为遗产债务

清偿的第一顺位[20] [33]。继承开始后产生的继承费用、共益债务优先于紧急继承权和其他遗产债权，且

随时偿付[16]。基于公平原则，对法律未规定之事项，可援引与其相类似的规定[35]。继承费用和共益债

务是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产生，与破产费用、破产共益债务、我国海事优先权费用立法目的相同，

在立法例上应当保持一致，理应优先清偿。 

4. 完善建议：通知公告和遗产债务申报登记制度的构建 

我国未详细规定遗产债务的申报程序及其效力。《民法典》第 1150 条 18 只规定了继承通知制度，且

 

 

16《民法典》第 1159 条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

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17参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 06 民终 2483 号二审判决书。 
18《民法典》第 1150 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中无人知

道被继承人死亡或者知道被继承人死亡而不能通知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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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对象仅为遗嘱执行人与继承人，对债权人的通知公告制度却没有明确。这很可能导致有些遗产债

权无法及时清偿，不利于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与公平[36]。基于此，必须对遗产债权人

为通知公告。有学者专门通过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和实地调研等方式尝试将通知公告制度进行本土化构

建[37]。对于遗产债务申报通知的时间，大部分群众认为应当在被继承人死后 7 日内通知催告被继承人的

债权人申报债权为宜。对于难以通知到位的债权人，可参照《破产法》的规定 6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3 次。

就通知公告的主体，应包括继承人、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村)居委会和遗产管理人。还有对

于通知的方式，民间习惯以口头、电话、微信等方式居多，此外还有信件、告知函等书面方式，根据《民

法典》第 1150 条的规定，口头和书面两种通知方式皆可以。然而，此条规定没有将遗产债权人涵盖在通

知对象的范围内，可能导致部分遗产债权人无法及时行使权利，造成后续纠纷不断，继承程序混乱等情

况。 
遗产债务申报登记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若债权人在债权已到清偿期而不请求清偿

或债权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不关心债务人的人身、财产状况，显然其对自身权利的行使有懈怠的情形，

法律也无需无原则的保护其权利[15]。遗产债务申报的期限各国各地区有不同的规定，德国民法规定的遗

产债务申报期间不得超过 6 个月，当期间经过，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仅能就剩余财产向继承人求偿[37]。
台湾地区民法规定遗产债务申报的期限不宜过短，至少 3 个月以上[13]。但较短的合理期限能提高各方效

率，推进继承程序的顺利进行。《破产法》中规定债权人申报破产债权的期限最短不少于 30 日，最长不

超过 3 个月。为使程序法定化，遗产管理人清偿遗产债务前须先进行通知公告和债务申报登记程序，该

程序可以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参考破产或法人清算程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进行，不宜过短也不宜

过长，在期间内债权人可向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者法院申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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